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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香港认可的婚姻关系 

1.本地注册婚姻 

本地注册婚姻是指一男一女自愿终身结合，不容他人介入，而结婚仪式则必须在香港的婚姻

注册处或特许的礼拜场所举行。此外，《婚姻条例》第 21(3A)条订明，由婚姻监礼人主持的

婚礼可于香港任何地方举行，但登记官办事处及特许的礼拜场所除外。 

自 1971 年年 10 月 7 日起，香港居民只可按照《婚姻条例》(香港法例第 181 章)结为合法夫

妇。 

精神失常而导致禁治产或准禁治产。 

2.海外注册婚姻 

在海外登记的婚姻，只要按照国家有效的法律办理，一般都可以在香港被承认为有效婚姻，

这与在香港登记没有什么不同。如果婚礼在海外举行，登记在当地进行，婚姻将不受香港法

律的管辖。不过，如果双方决定在香港离婚，仍可根据香港有关离婚法在香港办理手续。 

3.中国旧式婚姻与新式婚姻 

除前述本地及海外登记婚姻外，香港法律亦承认两类在 1971 年 10 月 7 日前缔结的婚姻，

即中国旧式婚姻与新式婚姻。 

（1）中国旧式婚姻 

婚礼只要按照当时社会接受的中国传统习俗举行，无论是在香港举行，还是在任何一个家庭

的原籍地(通常是中国大陆的故乡)举行，都是可以被承认的。 

（2）新式婚姻 

两名年满 16 岁的未婚男女举行公开的结婚仪式，并由至少两名见证人在场见证，而任何一

个拥有合理思维的人都会认为他们已透过该仪式结为夫妇。 

 

二、香港有关结婚的年龄、程序及婚礼规格的法律规定 

1.香港的法定最低结婚年龄为 16 岁(按公历计算)。 

2.无论当事人居住在哪里或属于任何国籍，都可以在香港登记结婚。 

3.根据香港法例，在香港结婚需经以下程序： 

（1）结婚其中一方须直接或透过婚姻监礼人向婚姻登记官（“登记官”）递交拟结婚通知书

(“通知书”)。向登记处提交通知书时，同时需要提交一份 MR21B，或婚姻登记所需的信息。

这可以在预约期间完成并提交，但也可以选择通过在线上预先提交。 

（2）登记官须将通知书第 I 部展示在其办事处，直至发出婚姻登记官的证明书或通知书的

3 个月届满为止。 

（3）登记官须将通知书第 I 部展示在其办事处，直至发出婚姻登记官的证明书或通知书的

3 个月届满为止。 

（4）如符合所有法定要求，登记官可在通知书递交后最少 15 天，签发「婚姻登记官证明书

｣，让结婚双方在通知书的三个月有效期内举行婚礼。否则通知无效。如果想举行婚礼，必

须重新提交通知书。 



（5）婚礼须在婚姻登记处由登记官主持，或在特许的礼拜场所由合资格的神职人员主持，

或由婚姻监礼人在香港其他地方主持。 

双方举行的婚礼必须是公开的，意即任何没有获邀的人士均能观看。如，如果仪式的场地没

有关闭，就被认为符合开放的原则。这种婚姻也叫认可婚姻。上述两类婚姻(中国旧式婚姻

和新式婚姻)双方均可到婚姻登记处办理登记手续；即双方即使结婚，仍可到婚姻登记处办

理登记。登记旧式婚姻或认可婚姻，便会成为合法婚姻，因而在香港具有法律约束力，得到

法律承认，并可强制执行。 

4.中国旧式婚姻与新式婚姻的登记手续 

登记人必须提供证据，证明有关婚姻的仪式是在 1971 年 10 月 7 日前举行。两名婚礼见证

人还必须作出法定声明，确认他们出席了婚礼。有关文件必须向婚姻登记和记录办公室提交。 

登记申请经婚姻登记处批准后，对旧式婚姻或承认的新婚进行登记。 

双方行礼后，如其中一方拒绝注册，另一方可向区域法院申请宣布婚姻，然后单方面办理登

记手续。 

 

三、配偶的签证要求和居港权事宜 

1.香港永久居民与海外人士结婚（中国内地人士除外） 

有意在香港定居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的海外配偶（中国内地除外）必须为受养人申请入境签证。

申请人须证明其配偶为香港永久居民或不受逗留期限限制的香港居民（即有权无条件入境或

可无条件逗留的人士）彼为配偶的受养人。 

申请人必须符合以下条件才能获得受养人入境签证： 

（1）提供合理证据，澄清申请人(“受养人”)与居住在香港的配偶(“担保人”)之间的关系; 

（2）申请人没有刑事定罪纪录，亦不会对香港的安全构成威胁，或没有涉及罪案； 

（3）担保人可供养受养人在香港居住，并为其提供合适的居所。 

2.香港永久居民与内地人士结婚 

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的网站载有在中国内地办理婚姻登记手续的资料。 

《基本法》第二十二条订明，中国内地公民进入香港特别行政区必须办理批准手续，香港居

民的内地配偶也不例外。内地居民来港定居，必须向内地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

门申领“港澳通行证”(俗称“单程证”)。内地公安机关将根据内地法律、政策和行政法规

审批和签发单程证。换言之，内地配偶如要来港与家人团聚，必须向内地户口所在地公安机

关申请单程证，并可申请从内地带未满 18 岁的子女来港。 

 


